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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屆亞太資優教育會議青少年領袖營國內報名表 

學校名稱 
（中文） 縣(市)            學校 班    級    年     班 

（英文）  性    別 □男   □女 

班    別 □ 資優班（請說明類別：＿＿＿＿＿＿＿＿）      □ 普通班 

學員姓名 
（中文）  身份證號  

（英文） 
與護照相同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 
□□□□□ 

 

聯絡方式 

（電話）  （手機） 

（e-

mail） 
 

緊急聯絡人 

及聯絡方式 

（聯絡

人） 
 （與學員關係） 

（電話） 日：           夜： （手機） 

特殊需求 

（飲食需

求） 

□葷食  □素食   

□其他特殊飲食需求（請說明：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其他需

求） 

如:特殊病史、需輔導員特別注意之事項或緊急狀況處理……等。 

 

 

 

特殊才能 

注意：請條列式說明；另需檢附證明文件影本，並需經學校核章證明與正本無異。 

 

 

 

 

 

 

家長或監護人 

同意簽章 

□同意子弟參加第18屆亞太資優教育會議 

—青年領袖營活動 

家長或監護

人 

簽名 

 

學校推薦 

核章 

承辦人員  單位主管  

承辦人員 

聯絡方式 

電話：             傳真： 
手機： 
e-mail： 

校    長  

教育局

（處）推薦

核章 

承辦人員  

單位主管  
承辦人員 

聯絡方式 

電話：             傳真： 
手機：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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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屆亞太資優教育會議青少年領袖營自傳（1000字內） 

中英文皆可，請具體說明英語能力、興趣專長與特殊才能表現等 

學校名稱  學員姓名  班級 
□資優班 □普通班 

   年     班 

 

 

 

 

 

 

 

 

 

 

 

 

 

 

 

 

 

 

 

 

 

 

 

 

 

 

 

 

 

 

 

 

 

 

 

 

 

第18屆亞太資優教育會議青少年領袖營教師推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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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學員姓名  班級 
□資優班 □普通班  

   年     班 

具體 

推薦原因 

 

 

 

 

 

 

 

 

 

 

 

 

 

 

 

 

 

 

 

 

 

 

 

 

 

 

 

 

 

 

 

 

 

 

推薦教師 

簽名 
 推薦日期  

 

第18屆亞太資優教育會議青少年領袖營─推薦審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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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_____________就讀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年級：___ 

 
積分項目 內容 給分 

標準 
教育局
（處） 

審查結果 

國教署 
審查結果 

具備良好的英語
能力，能接受全
程英語教學 
（採計右項最高
分數之一，最高
以50分計） 

全民英檢（GEPT）高級（含）以上
複試通過或相當等級檢定通過並具
有證明文件者 

50   

全民英檢（GEPT）中高級複試通過
或相當等級檢定通過並具有證明文
件者 

40   

具備良好的英語能力，能接受全程

英語教學，但無前項證明文件者，
得檢附英語能力證明文件，如個人
英文科成績單、英語競賽獎狀並附
教師推薦書證明能接受全程英語教
學 

30   

積分項目 內容 給分 
標準 

擔任 
幹部名稱 
及學期別 

積分 教育局
（處） 

審查結果 

國教署 
審查結果 

具有領袖特質並
曾擔任學校班級
等幹部 
（檢附相關證明

文件，最高以10
分計） 

曾任 
班長 

 

每滿1學
期給2分 

    

曾任 

班級 
幹部 

每滿1學

期給1分 

    

參加國際學科競
賽（含數理、語
文、科學展覽、
資訊或其他學科
競賽）、才藝競
賽並獲獎者 
（檢附相關證明
文件，最高以20
分計） 

金牌 每一獎項
給10分 

    

銀牌 每一獎項
給8分 

    

銅牌 每一獎項
給6分 

    

佳作、優
等、入選 

每一獎項
給4分 

    

參加教育部、國
科會及國立科學

教育館或其他政
府機關舉辦之全
國性學科競賽、
才藝競賽並獲獎
者 
（檢附相關證明
文件，最高以20

第1名 
（金牌、

一等獎） 

每一獎項
給6分 

    

第2名 
（銀牌、
二等獎、
優等） 

每一獎項
給5分 

    

第3名 
（銅牌、

每一獎項
給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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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計） 三等獎、

甲等） 

第4名 
 

每一獎項
給3分 

    

第5名 每一獎項
給2分 

    

總分   

說明： 

一、相當英檢（GEPT）高級複試通過等級檢定係指：TOEIC 880分以上、IELTS 

7級以上、托福紙筆測驗560以上、托福 TOEFL 電腦220分以上。相當英檢

（GEPT）中高級複試通過等級檢定係指：TOEIC 750分以上、IELTS 5.5級

以上、托福紙筆測驗527以上、托福 TOEFL 電腦197分以上。 

二、檢附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需經學校核章「與正本相符」佐證之。 

 

 

 

 

學校審查核章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長 


